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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全球青年论坛 

2012年 12月 4日至 6日，印度尼西亚巴厘 
 
 
 

  巴厘全球青年论坛宣言1 
 
 

专题会议 1提出的最后建议：保持健康 

1.1 确保问责制、透明度并且必须作为一个跨领域专题实施所有建议，应特别重

视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阴阳人、性质疑者和双性人、男男性行为

者、吸毒者、难民、农村人口、非在校者、性工作者、土著人、非洲后裔、移民、

冲突和紧急情况下的青年人、为青年妇女和女孩赋权、残疾人、感染艾滋病毒和

艾滋病的青年人。 

  数据 
 

1.2 政府应该发展和加强与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青年人的多种利益攸关者伙伴

关系，收集、分析、使用和传播注重可靠的周期性定性和定量产出和结果的青年

健康数据，这种数据应该按照年龄(10-14 岁、15-19 岁和 20-24 岁)、性别和其

他因素分门别类，并支持循证政策和方案。 

1.3 着力于青年人收集和验证数据的能力建设，在设计、规划和实施国家政策和

方案时，确保制定青年人领导和便于青年参与的监测和评价机制。 

  有利的环境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会员国、青年团体、青年个人与会者、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者以

及数千名虚拟与会者参加的巴厘全球青年论坛成果。 

  会议于 2012年 12 月 4 日至 6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举行，讨论如何审查和落实 2014 年之后《国

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实施情况，以期为审查成果报告和 2015 年之后联合国发展议

程提出行动建议，并就将青年权利作为发展的核心问题达成新的共识。 

  举行这次会议之前，在国家和全球一级就下列专题开展了广泛的互动：保持健康；全面教育；

家庭、青年权利和福祉，包括性问题；向体面的工作过渡；领导作用和有意义的参与。 

  将采用一个专门的网络和流动平台就青年权利、福祉和发展等问题开展持续对话，以期对青年

人具有影响的全球和国家政策和方案切实产生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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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府应该与青少年、媒体、宗教领袖和私营部门携手创造有利的环境，确保青年

人能够获得不受胁迫、歧视、暴力和羞辱而且可负担得起的全面医疗服务，并且通过

增加资金、完善立法和政策以及提供负担得起的服务等方式来满足基本需要。 

1.5 政府还应该确保青年人能够切实参与地方和国家一级保健资源的分配，并制

定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的政策。 

1.6 政府应该处理有害的传统做法(如强迫割礼和切割生殖器、早婚和强迫婚姻、

基于性别的暴力和对妇女的暴力)。 

  教育 
 

1.7 国际社会，包括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必须建立伙

伴关系，使青少年了解自己有权利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来保持健康。 

1.8 提供非歧视性、不作评判、基于权利、适龄、具有性别敏感性的健康教育，

包括关爱青年、循证并针对具体情况的全面的性教育。 

  提供保健服务 
 

1.9 政府必须提供、监测和评估为所有青年普遍提供一系列关爱青年的基本服务

(包括心理保健以及性与生殖保健服务)的情况，这些应该是高质量、综合、公平、

全面、负担得起、基于需要和权利、可以获得、可接受、保密并且没有耻辱和歧

视的服务。 

1.10 在这些基本服务中，政府必须向所有青年人提供全面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

服务，包括安全和合法的堕胎、孕产妇保健、避孕、艾滋病毒和性传播疾病的预

防、护理、治疗和咨询。 

1.11 政府应确保所有医疗保健机构都通过任职前和在职培训以及专业进修，接

受有关青少年特定健康问题的培训，提供关爱青少年的服务。 

  法律和政策 
 

1.12 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机构应当依照国际人权标准，取消法律、政策和监管方

面的障碍，不阻碍青年人切实参与和赋权，从而行使和主张自己的权利。 

1.13 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机构应该支持青年人的性权利与生殖权利，包括确保他

们可以获得合法、安全、负担得起以及不受胁迫、歧视和耻辱的堕胎，提供支持

和保护机制，促进选择权。 

1.14 政府应该执行财政上可持续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保护、促进和实现所有青

年人的生殖权利和性权利，而无论其性倾向和性别身份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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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呼吁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机构确保青年人、特别是边缘化的青年(如上所述)

在制订对青年人的生活具有影响的政策和方案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将这些机制制

度化。 

 

   

  专题会议 2提出的最后建议：全面教育 
 

 

  普及免费教育 
 

2.1 政府必须确保在安全和参与的环境中普及免费、高质量的各级全面教育。 

  包容性教育 
 

2.2 政府必须针对弱势和边缘化群体、
2
 尤其是针对女孩，采取基于权利的方式

来提供教育，包括正规、非正规和不正规的教育。 

2.3 政府应该为为弱势和边缘化群体、尤其是残疾青年提供特殊、平等和公平的

教育课程，包括提供主流化的课外活动。 

2.4 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者应该承认学习者有着不同的学习需求，需要不同的教

学方式。因此，必须重视并正式承认非正规的学习方式。 

2.5 政府应制定、实施和执行法律，以便在没有歧视、暴力和欺凌的环境中开展

教育。 

  切合实际的教育 
 

2.6 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者应该在青少年积极和有意义的参与下，建立并实施有

效制度，编制和定期审查适当的课程，增强青年人的权能，使他们掌握相关的就

业和谋生的技能，包括促进职业教育课程，并推动私营部门的参与。 

  高质量的教育 
 

2.7 呼吁各国政府实施和监测可持续并且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转化性教育

课程，制订对性别问题具有敏感认识的指标及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基础设施，其

中应包括合格的工作人员、适当的设施、工具(包括技术)、教学资料和方法。 

  资金与合作伙伴 
 

2.8 政府必须分配足够的资金，以实现普及全面的教育。 

__________________ 

 
2
 女孩、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阴阳人、性质疑者、残疾人、土著人、移民、［社

会经济地位］、语言上的少数者、妇女、怀孕少女、生活在战争和人道主义情势中的人、性工

作者、感染艾滋病毒和艾滋病者、辍学者、非洲后裔和流离失所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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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政府应制定政策，促进私营部门伙伴、国际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者投资于教

育。 

2.10 应当让青年人参与制订监测和评估过程，以改善和维持连贯一致和高质量

的循证教育，并确保有效的治理、透明度和问责制。 

  综合的性教育 
 

2.11 国际社会，包括政府、非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必须建立伙伴

关系，使青少年意识到自己享有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来保持健康的权利。 

2.12 提供非歧视性、不作评判、基于权利、适龄、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健

康教育，包括关爱青年、循证并针对具体情况的全面的性教育。［参看：“保持健

康”] 

2.13 政府应该创造有利的环境并制订政策，减少障碍，拨出充分预算，以确保

青年人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获得全面的性教育。 

   

  专题会议 3提出的最后建议：家庭、青年权利、福祉和性行为 
 

  资金和问责制 
 

3.1 政府应作出政治和财政承诺，确保优先为性和生殖保健和权利的政策和方案

提供预算拨款，并确保所有青年人都能平等享受。 

3.2 政府在执行性和生殖保健和权利的政策和方案时必须具有透明度。 

  性权利 
 

3.3 政府必须与青年人和保健机构平等协作，制订政策、法律和方案，承认、

促进并保护青年人的性权利，并将其作为人权。开展这项工作时，必须遵守人

权、不歧视、尊重、平等和包容性原则，并采用关注性别、多种文化和世俗的

方法。
3
 

3.4 政府应当与其他利益攸关者一道，保证提供一种环境，其中应没有任何有害

的传统习俗以及身心暴力和性暴力，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对妇女的暴力；家中、

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的欺凌；性胁迫；女性生殖器切割等行为。必须为暴力受

害者提供支持，包括免费咨询、服务和法律救济。 

3.5 宗教和文化方面的障碍，例如父母和配偶的同意以及早婚和强迫婚姻，在任

何时候都不应该阻碍计划生育、安全和合法的堕胎以及其他生殖保健服务，并确

认青年人对自己的身体、愉悦和欲望享有自主权。 

__________________ 

 
3
 参考卫生组织关于性权利的工作定义、《日惹原则》和《性权利：计生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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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保护 
 

3.6 政府必须确保国际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侵犯青少年性和生殖健康和

权利的障碍和阻碍因素，包括通知父母和配偶及征得其同意的规定；以及同意获

得性和生殖保健服务的年龄的规定。 

3.7 政府必须废除允许对青少年、尤其是被边缘化青少年施行暴力和(或)歧视

他们的法律和法规，包括限制同性婚姻以及将感染艾滋病毒的青年人和男女同

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阴阳人、性质疑者和双性人定为罪犯的法律和法

规。 

3.8 政府应该在多种利益攸关者的参与下，促进和执行消除下列有害做法的法律、

政策和方案：早婚和强迫婚姻、强奸、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切割女性生殖器、

为维护名誉而杀人以及对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妇女所有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 

3.9 政府应该将堕胎合法化，并制定和实施政策和方案，确保青年妇女能够获得

安全和合法的堕胎、堕胎之前和之后的服务，并且没有强制性的等待期、要求通

知父母和配偶和(或)征得其同意或同意年龄的规定。 

  性保健与生殖保健服务及综合的性教育 
 

3.10 政府应该确保每一个青年人，包括青年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

阴阳人、性质疑者和双性人都有平等机会获得各种循证、基于权利和关爱青年的

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及全面的性教育，而且应该尊重青年人的知情同意权。 

3.11 提供各种服务应该保密，应便于获得，并包括全方位的安全、有效、可以

负担得起的现代避孕和计划生育服务和商品，包括产前和产后保健等等。综合性

教育应与青年人合作进行，应包括不存在宗教不容忍的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身份的

信息。 

  家庭 
 

3.12 家庭的概念是不断变化的，政府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应该修订法律、政策

和方案框架，接受各种形式的家庭，
4
 并确保每个人组成家庭的权利，而不论性

取向和性别身份。 

 

专题会议 4提出的最后建议：体面工作的权利 

__________________ 

 
4
 家庭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单亲、同性伴侣、传统、暂时分居、流离失所、儿童为户主、离婚、

同居、领养、祖父母抚养孩子、无子女夫妇、移民、大家庭、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

者、阴阳人和性质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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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政府应该制订有效的政策和方案，创造稳定、安全、有保障和非歧视性的就

业，确保青年人有体面工作的权利，并提供体面的工资和职业发展机会。 

4.2 政府和所有利益攸关者应依照国际公约，确保遵守在职青年人的权利，包括

公平雇佣权以及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有意义的参与 
 

4.3 政府应与私营部门和青年人、尤其是边缘化和弱势群体平等协作，着力加强

青年人的能力，为他们创造有利的环境，让他们有意义地参与所有阶段的决策工

作和执行基于权利的就业政策和方案。 

  投资于人和就业 
 

4.4 政府应通过增加投资，包括私营部门投资，优先创造就业机会，并创建一支

有技术的劳动队伍，应执行各项方案，促进青年人创业，并通过下列方式加强青

年人的能力：(就业)培训、采用正规和非正规课程、教育、职业和就业咨询、高

质量的带薪实习、提供社会保护、指导和分享经验，让青年人、尤其是被边缘化

的群体获得必要的信息和技能，从而有机会获得体面工作。 

  不歧视、平等和性别问题 
 

4.5 政府和国际社会应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确保所有青年人，尤其是有子女的

青年妇女和其他弱势和边缘群体
5
 能平等和公平地获得体面的工作，而不受歧

视，尊重多样性，并促进人的发展。 

4.6 政府应创造有利环境，为青年人提供机会和多样化的就业，承认并重视他们

的需求和独特的技能、视角和贡献。 

4.7 政府应该保证，反歧视的法律和政策能够确保工作场所安全，保护所有人不

受暴力。因此，政府必须更新现有的国际反歧视公约，使其包括弱势和边缘化青

年人，并实施这些公约。 

4.8 政府和私人部门必须支持青年妇女在劳动大军中发挥领导作用，从而促进可

持续发展。它们必须在所有部门和劳动力大军的所有层面消除两性不平等现象，

并执行政策，处理劳动市场中歧视年轻妇女的现象，包括让她们能平等获得一系

列受教育和有平等报酬的就业机会。 

  国家政策和计划 
 

__________________ 

 
5
 包括女孩、妇女、残疾青年、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阴阳人、性质疑者、生活在

农村者、土著人、非洲后裔、少数民族、非在校者、性工作者、家庭佣工、无证工人、感染艾

滋病毒者、处于冲突地区者、难民、寻求庇护者、移徙者、流浪者、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者和

被剥夺自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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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政府应该严格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各项公约和标准，特别是涉及家庭佣工和

提供产假的公约和标准，支持和保护弱势群体。 

4.10 政府应该与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和雇主协作，实施、监测和评估对性别问

题有敏感认识、基于权利和循证的国家青年就业政策，大力支持供资方案，并制

定法律框架，确保社会保障机制，包括提供儿童保育以及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 

4.11 政府为了全面保护、尊重和实现所有青年人获得体面就业的机会，应该确

保在法律上承认无证工人，包括移民，将性工作合法化，并消除作为歧视依据的

强制性医疗检查，尤其是强制性艾滋病毒和怀孕测检查。 

 

专题会议 5提出的最后建议：领导作用和青年有意义的参与 

5.1 政府必须承认青年人的参与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青年人指的是多种多

样的群体(但不限于下列类别)：感染艾滋病毒的青年人，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

者，变性者、阴阳人，性质疑者，土著人，非洲后裔，残疾人，被边缘化的族裔，

宗教少数，有证和无证移民，吸毒者，处于不利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群体，青年父

母，青年妇女，男男性行为者，难民，移徙者，处于冲突和紧急情况下的青年，

怀孕少女，辍学者，流离失所者，语言方面的少数，寻求庇护者，流浪者，非正

规经济部门工作者，青春期女孩，性工作者和被剥夺自由的人等等。 

  所有青年人的参与 
 

5.2 政府应与私营部门和青年人平等协作；并特别注重边缘和弱势群体，着力于

青年人的能力建设，创造有利的环境，让他们有意义地参与决策的各个阶段，并

执行基于权利的政策和方案。政府必须确保享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让青年人自由

地表达意见和建立组织。 

5.3 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所有其他利益攸关者都必须与青年人平等协作，通过

对性别问题具有敏感认识的有效政策和资源，确保并监测在安全、不歧视和民主

的环境中，在所有地区有平等机会有意义地参与地方、国家和国际决策论坛，并

特别重视冲突和冲突后情势，包括弱势和边缘群体。 

  问责制 
 

5.4 政府应该确保青年人在地方和国家一级有意义地参与资源的分配，并制订尊

重、保护和实现他们人权的政策。 

5.5 政府、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必须为关于青年问题、包括青年有意义地参与

问题的现有全球建议制定监测和评价机制。 

5.6 获得决策空间的青年人必须对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选民负责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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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资、赋权和能力建设 
 

5.7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国机构、私营部门、青年人和其他

利益攸关者加强各组织，并向其供资和赋权，加强青年人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的

可持续能力。青年人具备可持续的能力需要能够获得信息、资源、公民教育、技

术和创业技能，以便制定、实施、监测和评估预算、政策、方案和其他决策过程。 

5.8 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和私人机构必须着力于更多地利用所有形

式的媒体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以此为平台，提高青年人的认识并加强其能力建

设。 

5.9 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该促进提供教育和信息，并为各种方案和青年人的能

力建设提供资金。 

  领导作用 
 

5.10 青年人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开展的举措中，应该表现出团结一致、透明、

问责和负责精神。 

5.11 青年人应该承担动员和选举全国青年委员会和青年议会代表的任务，以满

足自己需要和愿望的方式，促进各个专题(领导作用、参与和志愿服务) 

  参与的空间和级别 
 

5.12 敦促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依照国际人权标准，开展政治改革，将青年人纳

入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而无论其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为何，并取缔阻碍青年

人为行使和主张自己的权利而有意义地参与和赋权的法律、政策和规章方面的障

碍。 

5.13 国家和地方政府、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和私人机构必须确保青年人在不

受歧视、胁迫或暴力的情况下，以平等伙伴的身份有意义地参与各级政策和方案

的制订、实施、监测和评估；支持青年领导的区域和全球各级组织和运动网络；

建立促进青年人公民权利的机构和系统，例如青年委员会、青年领导的组织和运

动。 

5.14 联合国应立即任命一个年轻的青年问题特别顾问；聘用更多青年人；敦促

会员国在代表团中委派青年代表。 

5.15 国家一级政府应该任命一名有适当年龄限制的独立的青年事务部长；组建

民主选举的青年议会，可选入国家议会；制订政治代表配额，积极征聘和辅导青

年人；通过青年人主导的进程，制定在财政和体制上支持青年的政策，而不仅仅

是将他们作为志愿人员。 

5.16 国家一级政府应当确保青年人的政治代表与他们的人数成比例，并特别注

重青年妇女和属于弱势群体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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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地方政府应建立并支持青年委员会；在政府内部为青年委员会提供决策空

间。 

5.18 政府和国际机构应该为公民社会和青年组织建立新的和有效的社会和政

治参与渠道。 

 

 


